產學研訓策略聯盟意向書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以下簡稱
	甲
	方

	義     守     大     學
	
	乙
	


1、 為積極推動國際化人才培訓，導入產學國際交流資源，建立以企業需求為導向之產學研訓合作平台，共同促成產學合作成功機會，甲乙雙方共同推動各項產學合作計畫，並經雙方同意簽訂本意向書共同遵守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意向書自甲乙雙方簽訂日起生效，有效期間2年，期滿經雙方協商同意得延長之。如因故終止，需由一方以書面向另一方提出，自送達後30日起自動終止，且終止日期不得於持續性工作執行期間。
3、 甲乙雙方在不影響對方正常營運及各自內部作業下，約定合作內容如下：
甲方：1. 委託乙方辦理專案研發計畫、技術移轉等產學合作事項。
            2. 同意提供乙方畢業學生(含境外學生)有優先面試之機會，及優先錄用乙方成績優秀之畢業學生。
               3. 協助乙方辦理各類短期訓練、職場實習及企業參訪等活動，增進企業與學生(含境外學生)交流。
               4. 優先同意乙方在學學生前往甲方所屬國內外機構實習。
               5. 其他經雙方協議事項。
         乙方：1. 接受甲方委託，辦理專案研發計畫、技術移轉、產業在職專班在職進修、短期訓練、專長訓練等事項，其實際內容需經甲乙雙方議定後，以書面文書為憑，方可執行之。
               2. 提供專業師資，協助甲方顧問支援與企業診斷。
               3. 協助甲方遴選學生(含境外學生)做為未來招聘人才。
               4. 協助甲方計畫撰寫之專業諮詢並提供教師團隊進行產學合作研究。
[bookmark: _gjdgxs]               5. 優惠甲方使用乙方共用儀器設備平台檢測。
               6. 優惠甲方職員工參加乙方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、進修學士班、二年制在職專班。
               7. 提供就業學程、專業特色學程，協助甲方優秀人才之遴聘。
           8.其他經雙方協議事項。
4、 甲乙雙方之合作內容悉依本意向書辦理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則由雙方協議辦理之。
5、 本意向書一式二份，由甲乙雙方各持一份存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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